
退休公立學校教職員遺族遺屬一次（年）金請領順序系統表 

 稱謂  姓名     出生日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存殁                                                          

             長子          民國  年  月  日 

 

             次子         民國  年  月  日 

亡故教職員：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子        民國  年  月  日 

/居留證號： 

死亡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長女        民國 年 月 日 

配偶：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次女       民國 年 月 日 

存，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三女       民國 年 月 日 

殁，死亡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本系統表之範圍及順序應按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43條第 1項規定填

寫，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賠償及有關法律上之完全責任。 

申請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1.如領受人人數眾多或情形複雜，請自行參考此表製作。 

2.如領受人有行蹤不明等特殊情形，應一併註明。 

3.如領受人係長年旅居國外或定居香港、澳門，而在臺灣地區已無戶籍者，應由領受人另行提供經

我國駐外機構或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足以證明尚具中華民國國籍之

相關文件。 

4.如於 107 年 6 月 30 日以前亡故之退休公立學校教職員，其遺族範圍及順序仍依原學校教職員退休

條例第 14 條之 1第 3項規定。 

遺屬一次（年）金專用 



公立學校教職員同一順序遺族領卹代表同意書 

 

故教職員            之同一順序領卹遺族，同意撫卹金之請領，

由            為撫卹金領受代表人，且全體遺族均無異議，惟所填

資料如有誤漏，由立同意書人負賠償及法律上之完全責任，恐口說無

憑，特立此書以資證明。 

此致 

（主管機關） 

 

遺族：（   ），             【含（稱謂），姓名】簽名 

遺族：（   ），             【含（稱謂），姓名】簽名 

遺族：（   ），             【含（稱謂），姓名】簽名 

遺族：（   ），             【含（稱謂），姓名】簽名 

遺族：（   ），             【含（稱謂），姓名】簽名 

遺族：（   ），             【含（稱謂），姓名】簽名 

 

撫卹金領受代表人： （   ），         【含（稱謂），姓名】簽名 

 

 

 

 

附註： 

□以上遺族           未成年，由本人任法定代理人，簽名：   

 

□以上遺族           受監護宣告，由本人任監護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公
教
人
員
同
一
順
序
遺
族
領
卹
代
表
同
意
書

 



（機關（構）學校名稱） 

公立學校教職員因公死亡證明書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亡故教職

員 姓 名 
 職 稱  

死 亡

日 期
民國  年  月  日

死 亡 

 

事 實 

 

經 過 

 

適 用 

條 款 

□原學校教職員撫卹條例第 5 條第 1項第  款 

□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例第53條第2項第  款第  目

人事主管 

職 章 或 

職 名 章 

 機關（構）

學 校

首 長

職 章 或

職 名 章

 

填寫說明： 

一、死亡事實經過應詳細填寫，如有偽報、偽證或明知其不實而仍予核轉，經查明屬實者，依法

議處。 

二、死亡者發病或發生意外之時間、地點及送醫經過，及死亡原因與執行職務之因果關係等事項，

均應依相關法令規定，於死亡事實經過欄詳細填寫。 

三、本證明書中機關(構)學校首長及人事主管等 2欄位，請蓋服務機關(構)首長及人事主管職章

或職名章，並加蓋印信。 



公立學校教職員撫卹事實表(107 年 7 月 1 日以後亡故者適用) 
一、受文者： 

二、（服務機關（構）學校）（職稱）（姓名）遺族申請撫卹；檢送證件  冊（件）。 

亡故教職員姓名  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 年    月  天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號  退撫新制實施後任職年資 年    月  天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私立學校儲金制前任職年資 年    月  天 

死亡日期   年  月  日 私立學校儲金制後任職年資    年    月  天 

職稱  死亡時之薪點 薪點 

最後服務機關（構）學校

及代號 
 適（準）用條款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

條 例 

第    條    項    款 

死
亡
情
形 

□ 病故 
□ 意外死亡 
□ 執行搶救災害(難)等艱困任務以致死亡 
□ 執行與戰爭有關任務以致死亡 
□ 辦公場所或公差(出)執行任務，發生意外危險或罹病

以致死亡 
□ 辦公場所或公差(出)執行任務，猝發疾病以致死亡 
□ 執行艱困或戰爭任務往返途中，發生意外危險以致

死亡 
□ 執行任務往返途中，猝發疾病以致死亡 
□ 辦公場所或公差(出)執行任務往返途中，發生意外危

險以致死亡 
□ 執行任務準備或整理期間，發生意外危險以致死亡 
□ 執行任務準備或整理期間，猝發疾病以致死亡 
□ 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 

撫卹金

種 類 

□ 一次撫卹金（未滿 15 年） 

□ 一次及月撫卹金（滿 15 年以上） 

□ 依一次退休金標準，支領一次撫卹金（滿 15

年以上） 

請領殮

葬補助

費情形 

日
期 

  年  月  日 
領卹遺族或代表人 

簽名 

種
類 

□ 土葬 

□ 火葬 

 

領

卹

遺

族 

稱 謂 姓 名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出生日期 領卹比率 

因身心障礙且

無 工 作 能 力 
聯 絡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退撫新制

實 施 前 

序號 服 務 機 關 （ 構 ） 學 校 職 稱 起 訖 年 月 日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退撫新制

實 施 後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私校儲金

制 前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私校儲金

制 後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備 註  

機 關 （ 構 ） 學 校 首 長 人 事 主 管 發 文 日 期 發 文 字 號 

    

填寫說明： 

1. 本表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 86 條及第 128 條之規定訂定，且本表採文表合一，毋須另具公文。 

2. 本表由服務機關（構）學校人事人員詳細查填。 

3. 機關（構）學校首長及人事主管等 2欄位，請蓋服務機關（構）學校首長、人事主管職章或職名章，免蓋印信。 



 

公立學校教職員遺族撫卹金延長給卹事實表 
一、受文者： 

二、（服務機關（構）學校）（職稱）（姓名）遺族申請延長給卹；檢送證件  冊（件）。 

亡 故 教 職 員 姓 名  原 領 卹 年 限 
□10 年□15 年□20 年 

□120 個月□180 個月□240 個月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居 留 證 號 
 

領 卹 者 

前次領卹年限 

□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至滿 20 歲前 1日止 

□至大學畢業為止 職 稱  

最後服務機關（構）

學 校 及 代 號 
 

前次核定日期及文號  

申

請

類

別 

無子女之寡

妻 或 鰥 夫 
姓 名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日 期 
 

聯 絡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獨子女之

父 母 
姓 名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日 期 
 

聯 絡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子女未滿

2 0 歲 

子 女 

姓 名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日 期 
 

聯 絡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日 期 
 

聯 絡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法 定 

代理人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日 期 
 

聯 絡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日 期 
 

聯 絡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子女滿 20

歲學業未

中 斷 

子 女 

姓 名 

1.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日 期 
 

聯 絡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2.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日 期 
 

聯 絡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就 學 

情 形 

學 校 名 稱 修 業 年 限 起 訖 年 月 目 前 就 讀 年 級 

1.    

2.    

備 註  
領卹遺族代表或

法定代理人簽名 
 

機 關 （ 構 ） 學 校 首 長 人 事 主 管 發 文 日 期 發 文 字 號 

    

填寫說明： 

1. 本表採文表合一，毋須另具公文。 
2. 申請延長給卹，應於原領卹年限屆滿前 1個月內提出，並均檢送相關證明文件，由亡故教職員最後服務機關（構）學校依行

政程序函送各主管機關辦理。 
3. 請在「原領卹年限」、「領卹者前次領卹年限」欄內適當位置標示「」記號：並請依申請類別於相關欄位，將所需資料填寫清

楚。 
4. 申請類別如係「子女滿 20 歲學業未中斷」者，請另檢送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1份。 
5. 機關（構）學校首長及人事主管等 2欄位，請蓋服務機關（構）學校首長及人事主管職章或職名章，免蓋印信。 



公立學校教職員遺族撫卹金請領順序系統表 
 

父                                                      出生別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存/殁   出生/死亡日期 

姓名：                                                  長子                                         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次子                                         民國  年  月  日 

存，出生日期： 亡故教職員： 

 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子                                         民國  年  月  日 

殁，死亡日期：                /居留證號： 

 民國 年 月 日 死亡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母                                                                                               民國  年  月  日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長女                                         民國  年  月  日 

                              配偶： 

存，出生日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次女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殁，死亡日期：                 存，出生日期：                 三女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殁，死亡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本系統表之範圍及順序應按
原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第9條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62條規定填寫，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領卹代表人願負賠償及有關法律上之完全責任。 

 

 

領卹代表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1.如領卹人人數眾多或情形複雜，請自行參考此表製作。如有行蹤不明等特殊情形，應一併註明。 

2.如係長年旅居國外或定居香港、澳門，而在臺灣地區已無戶籍者，應由領卹人另行提供經我國駐外機構或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

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足以證明尚具中華民國國籍之相關文件。 

撫卹專用 



公立學校教職員遺族撫卹金餘額申請書 
一、受文者： 

二、（服務機關（構）學校）（職稱）（姓名）遺族申請撫卹金餘額；檢送證件  冊（件）。 

亡故教職員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 

居 留 證 號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死 亡 日 期   年     月     日 

死 亡 時 之 薪 點  職 稱  

最後服務機關（構）

學 校 及 代 號 
 

撫 卹 金 種 類 
□一次及年撫卹金 

□一次及月撫卹金 

原審定年(月)撫卹金 

領 卹 期 限 

自    年     月起 

至     年     月止 

撫 卹 金 

計 算 基 準 

□107 年 6 月 30 日以前亡故者，最後在職時本(年功)薪額             元 

□107 年 7 月 1 日以後亡故者，亡故年度適用之平均薪額              元 

原審定支領年(月)撫卹金遺族已領退撫新制實施前年(月)撫卹金金額 

( 支 領 月 撫 卹 金 者 應 包 含 未 成 年 子 女 加 發 之 撫 卹 金 ) 
新臺幣     萬     元 

領 卹 人 

資 料 欄 

稱 謂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日 期 領 卹 起 始 日 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領 卹 

代 表 人 
 

領 卹 代 表 人 

（ 請 親 自 簽 名 ）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檢附證件 
（請勾選） 

□原審定支領年(月)撫卹金遺族喪失領卹權證明資料 

□遺族請領順序系統表 

□拋棄同意書（無拋棄者免附） 

□代表領受撫卹金同意書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身分之證明文件（非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代為申請者免附） 

□歷年已領年(月)撫卹金紀錄單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及指定銀行存摺影本 

□其他 

備 註  

機關（構）學校首長 人 事 主 管 發 文 日 期 發 文 字 號 

    

填寫說明： 

1. 本表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 86 條及第 128 條之規定訂定，且本表採文表合一，毋須另

具公文。 

2. 本表雙線欄內領卹代表人部分，須由領卹代表人親自填寫，並提供相關證明；其餘表內欄位均由服務機關(構)

學校人事人員詳細查填，並依【檢附證件欄】所列表件提供相關證明；必要時，請服務機關(構)學校人事人員

妥為協助。 

3. 機關（構）學校首長及人事主管等 2欄位，請蓋服務機關（構）學校首長及人事主管職章或職名章，免蓋印信。 



遺 屬 一 次 （ 年 ） 金 

一 次 退 休 金 餘 額 
 
 

亡   故   退   休   教   職   員   資   料   欄 

退休教職員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號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死 亡 日 期     年    月    日 

職 稱  
最後服務機關（構）學校及

代號 
 

退 休 時 薪 額 元 退休教職員亡故當月支領退

撫新制實施前所領金額 

月退休金 元 

最 後 在 職 薪 點 薪點 月補償金 元 

退休金種類 

□支領月退休金 □兼領 1/2 月退休金 

□兼領 2/3 月退休金 □兼領 3/4 月退休金 

□支領展期月退休金 □兼領 1/2 展期月退休金 

□支領減額月退休金 □兼領 1/2 減額月退休金 

領 受 人 資 料 欄 （核定眷口欄位請填具目前應核定之大口、中口或小口等種類） 

1

配

偶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 生 日 期 請 領 種 類 領受起始日期 核 定 眷 口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於退休教職員亡故時婚姻關係是否存續10年以上 

（辦理 108 年 7 月 1日以後亡故教職員遺族遺屬年金者始須勾選） 
□是    □否 

未滿 55 歲擇領展期遺屬年金 □是    □否 因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 □是    □否 

2

子

女 

稱 謂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日 期 請 領 種 類 領受起始日期 

因身心障礙且

無 工 作 能 力 

核 定

眷 口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是  □ 否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是  □ 否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是  □ 否  

3

其

他

遺

族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請    領    情    形    資    料    欄 

□本人______________未有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45 條所

定，領有定期性給付，而不得擇領遺屬年金情形；或選擇放棄本人應領之定期給與並經原

發給定期給與之權責機關同意者。（108 年 7 月 1 日以後亡故人員之遺族擇領遺屬年金者始

適用且必填） 

□本案依本條例第 47條規定先行具領 3個基數之遺屬一次金，辦理亡故退休教職員喪葬事宜。 

□亡故退休教職員未有本條例第 79 條所定，應按扣減比率計給退離（職）相關給與情形；或

亡故退休教職員受緩刑宣告期間亡故；或受緩刑宣告期滿而未經撤銷者。（必填） 

聯絡電話  申請人或 
領受代表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代為申請

時，請由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簽名） 

 

 

 聯絡地址  

備 註  

機關（構）學校首長 人 事 主 管 發 文 日 期 發 文 字 號 

    

申請書（公立學校教職員） 

簽名前請詳閱填寫說明 



檢   附   證   件   欄   （   請   勾   選   ） 

□退休公立學校教職員遺族遺屬一次（年）金請領順序系統表。 

□亡故退休教職員遺族代表領受遺屬一次金同意書。 

□亡故退休教職員遺族領受遺屬年金同意書。 

□死亡證明書或除戶戶籍謄本。 

□亡故教職員及遺族戶籍資料證明文件。 

□拋棄同意書（無拋棄者免附）。 

□歷年已領月退休金紀錄單（擇領遺屬一次金者）。 

□歷年已領月退休金及遺屬年金紀錄單（申請一次退休金餘額者）。 

□遺囑。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身分之證明文件（非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代為申請者免附）。 

□遺族因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應檢齊下述 2項完整證件： 

 □遺族於退休教職員亡故前一年度年終所得申報資料。 

 □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或法院監護宣告裁定書及裁定確定證明書影本，監護 

   人非本國籍時，應檢同有效期限內之護照或居留證影本。 

□本案遺族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或戶籍已遷出國外，業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51 條規定辦理。 

□遺族選擇放棄本人應領之定期給與並經原發給定期給與之權責機關同意證明資料。 

□原審定支領遺屬年金者喪失領受權證明資料。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及指定銀行存摺影本。 

填寫說明： 

1. 本表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50 條至第 64 條之規定訂定，且本表採文表合一，毋須另具公文。 

2. 本表所稱「其他遺族」指本條例第 43 條所定第 2至 4順位遺族。 

3. 本表所稱「請領種類」指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或一次退休金餘額。 

4. 本表所稱「退休時薪額」及「最後在職薪點」為計算遺屬一次金及一次退休金餘額使用，請領遺屬年金者免

填。 

5. 本表請服務機關（構）學校人事人員詳為說明後，由申請人（或領受代表人或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就雙線

欄位內請領種類、未領有定期給付（與）、機關具領遺屬一次金、未有扣減退離（職）給與、聯絡電話及聯

絡地址等，親自勾選或填寫並簽名（無法提筆書寫者比照民法第 3 條規定辦理）；其餘表內欄位均由服務機

關（構）學校人事人員詳細查填，並依【檢附證件欄】所列表件提供相關證明；必要時，請服務機關（構）

學校人事人員妥為協助。 

6. 機關（構）學校首長及人事主管等 2 欄位，請蓋服務機關（構）學校首長及人事主管職章或職名章，免蓋印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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